
档号：EDB(SA1)/DSS/POL/23/3(II)/C 

 

 

教育局通告第16/2012号  
 

直接资助计划学校 (直资学校 )  储备的划分  
及营运储备的储备上限  

 

 

[注意：  本通告应交  — 

( a )  各直资学校的校监及校长  — 备办；以及  

( b )  各组主管  — 备考。 ]  

 

 

摘要  

 

 本通告就直资计划工作小组 1(工作小组 )对储备的划分、营运储备的

储备上限及超逾储备上限之数的一次过特别安排所提出的建议，载列有关推

行细节。  

 

详情  

 

明确划分营运储备和有特定用途的储备   

 

2 .  直资学校的储备将划分为两类，即营运储备和有特定用途的储备，以

利便直资学校管理财务及协助持分者了解学校的财政状况。  

 

3 .  来自政府拨款及非政府经费的累积盈余 (有特定用途的储备除外 )，会

划作营运储备；而有特定用途的储备则包括 ( i )学费减免／奖学金储备、 ( i i )

长期服务金储备、 ( i i i )有特定用途的捐赠储备，及 ( i v )用作建设、维修及提

升高于标准的设施的储备。  

                                                 
1 因应审计署的《审计署署长第五十五号报告书》和立法会政府帐目委员会的《政府帐目

委员会第五十五号报告书》内有关直资学校的建议，教育局于二零一一年二月成立直资

计划工作小组，以检视直资计划的管理和直资学校的管治及行政系统。工作小组于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向教育局局长提交建议，而教育局局长则于二零一二年二月十七日接纳所

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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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储备  

 

4 .  就此，学校于2 0 1 1 / 1 2学年完结时所累积的盈余将会用作划分营运储

备和四类有特定用途的储备的基础。这五类储备的要求载列于下文各段。  

 

营运储备  

 

5 .  除了以下第 6 至 23 段所述有特定用途的储备外，其它所有盈余均记

入营运储备。  

 

有特定用途的储备  —  ( i )  学费减免／奖学金储备  

 

6 .  学费减免／奖学金计划拨备之中，所有在 2 0 1 1 / 1 2 学年或以前累积

未用的余额 (如有的话 )，应当记入学费减免／奖学金储备。  

 

7 .  拨出学费收入作为学费减免／奖学金计划之用的要求并无更改，即学

校须拨出学费总收入的最少 10%，或在直资单位津贴额的三分之二这个水平

以上每多收一元学费，便须拨出五角作为学费减免／奖学金计划之用 (以较高

者为准 )。  

 

8 .  在一个学年内用尽学费减免／奖学金计划所有拨备及累积储备的学

校，可按实际需要，继续把其营运储备内的非政府经费转拨至这项储备，用

以填补学费减免／奖学金储备的不足款额。  

 

9 .  除非学校得到教育局的特别批准，否则不得把学费减免／奖学金储备

的款项转拨至其它储备。  

 

10 .  根据现行规定，如学费减免／奖学金拨备的运用率低，以致累积的学

费减免／奖学金计划储备超逾学校半年学费收入的总和，学校须就如何有效

调配该笔超额储备向教育局提交计划书。此项规定会继续实行。  

 

11 .  只有非政府经费才可记入／转拨至这项储备。  

 

有特定用途的储备  —  ( i i )长期服务金储备  

 

12 .  由 2 0 1 2 / 1 3 学年起，直资学校可从营运储备转拨款项到这项储备，

款额相等于扣除已提供予雇员的强制性公积金 (强积金 )计划权益／退休计划

利益后，在《雇佣条例》下最低要求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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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假如转拨的款项高于《雇佣条例》下最低要求的水平，相关的长期服

务金政策须征得校董会／法团校董会同意，并妥为记录在案，以供教育局在

有需要时作查核之用。  

 

14 .  假如所应支付的长期服务金可按照《雇佣条例》或根据由劳工处发出

的指引，以雇员的强积金计划权益／退休计划利益抵销，校方须把已拨予长

期服务金储备的有关款项拨回营运储备。校方可每年或最少每三年一次修正

经审核帐目内的有关资料。所作的修正须交由学校的核数师核证，并详细记

录在案，以供教育局在有需要时作查核之用。  

 

15 .  直资学校如已在 2 0 1 1 / 1 2 学年或以前就长期服务金拨出款项，则可

把这些款项记录在 2 0 1 1 / 1 2 年度经审核帐目内这项储备之下。就此，校方须

就拨出的款项保存有关记录／证明 (例如载列截至 2 0 1 0 / 1 1 学年年底在经审核

帐目内显示的有关储备项目列表，有权领取长期服务金的职员名单及其应得

款额 )，以供教育局在有需要时作查核之用。  

 

16 .  政府拨款和非政府经费均可记入／转拨至这项储备。  

 

有特定用途的储备  —  ( i i i )有特定用途的捐赠储备  

 

17 .  只有有特定用途的捐赠 2，才可记录在这项储备之下。凡没有特定用

途的捐赠，应记录在营运储备之下。  

 

18 .  直资学校须保存有特定用途的捐赠的详细资料，以及用以证明由捐赠

者指定的拟议用途或经校董会／法团校董会通过的计划用途的资料 (在适用的

情况下包括计划项目／活动的时间表 )，以供教育局在有需要时作查核之用。  

 

19 .  只有非政府经费才可记入／转拨至这项储备。  

 

有特定用途的储备  —  ( i v )用作建设、维修及提升高于标准的设施的储备  

 

20 .  由 2 0 1 2 / 1 3 学年起，直资学校在拟备 2 0 1 2 / 1 3 年度经审核帐目时，

可酌情决定是否开始最多把学费收入的 1 0 %  转拨到这项用于高于标准设施的

储备，惟学校须完全符合下列各项规定，并将有关纪录妥为保存：  

( a )  具体计划书 (包括用途、时间表／现金流量及所需经费 )须经校董

会／法团校董会商议及批准；   

( b )  学校须征询家长教师会对计划书的意见 (如拟把储备用于新的高

                                                 
2  指由捐赠者指定拟议用途或经校董会／法团校董会通过计划用途的捐赠。  

3 



于标准工程项目，则须咨询所有家长 )；及  

( c )  在转拨款项后，营运储备仍有相当于学校六个月或以上营运开支

的现金。  

 

21 .  假如转拨到这项储备的款额高于学费收入的 10%，或营运储备的现

金在转拨款项后会低于学校六个月的开支水平，直资学校须事先征得教育局

的批准。有关的申请 (当中须载列申请理由及连同上文第  2 0  ( a )及 ( b )段所列

的文件 )须在记入建议转拨款额的经审核帐目的截止呈交日期前三个月，送交

学校所属的高级学校发展主任。假如在学校作出所建议的转拨后，营运储备

帐目内的现金会低于学校三个月的开支水平，申请将不会获得批准。  

 

22 .  直资学校如已在 2 0 1 1 / 1 2 学年或以前就用于高于标准的设施拨出款

项，并已获得校董会／法团校董会批准，则可把这些款项记录在 2 0 1 1 / 1 2 年

度经审核帐目内这项储备之下。就此，校方须就其工程项目及已拨出的款项

保存有关证明 (例如校董会／法团校董会会议上所作决定的纪录 )，以供教育

局在有需要时作查核之用。  

 

23 .  只有非政府经费才可记入／转拨至这项储备。  

 

呈报各项储备的分配详情  

 

24 .  直资学校须把上述五项储备反映在 2 0 1 1 / 1 2 年度经审核帐目中，并

须在2013 年 3 月底前，把拟备好的经审核帐目交回教育局。用于呈报有关资

料的表格载于附件  1，供学校预先参考。营运储备和各项有特定用途的储备

中的款项，须经学校的核数师核证。有关详情将载于本局稍后就 2 0 1 1 / 1 2 年

度经审核帐目向各校发出的通函内。  

 

储备上限  

 

25 .  为符合当局就资助机构 (包括直资学校 )可保留的盈余设定合适储备上

限所公布的规定，并考虑到直资学校须具备较长远的发展策略，营运储备的

上限将设定为相等于学校全年开支总额的100%，即同一学年经审核帐目所显

示的12个月的营运开支。  

 

26 .  储备上限的安排将由2 0 1 3 / 1 4学年起实施，以便直资学校有足够时间

拟定计划。换言之，2 0 1 3 / 1 4学年经审核帐目显示的营运储备累积总额 (不包

括获准保留的超逾储备上限之数，有关保留超逾储备上限盈余的详情载于下

文第 30至 33段 )及全年开支总额，将首次用于决定直资学校的营运储备是否

超逾储备上限。举例来说，一间直资学校在2 0 1 3 / 1 4学年的营运储备 (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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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准保留的超逾储备上限之数 )及全年开支分别为5 ,500万元及5 ,000万元，当

中超逾储备上限的金额 (即 5 ,500万元 - 5 , 0 0 0万元= 5 0 0万元 )将按以下第 27段

的安排处理。  

 

27 .  由2 0 1 3 / 1 4学年起，累积营运储备在经审核帐目内显示超逾上限的直

资学校，可选择下列的方案处理超出上限的情况：  

( a )  学校可选择提交计划书，说明在作出长远的财政考虑后，学校

如何在下一学年减收学费，使累积营运储备下降至上限以下；  

( b )  学校可选择在下一学年减收直资津贴，即从下次发放给学校的

直资津贴款额中扣减超逾上限的款额；   

( c )  学校可选择在订明的时限内把超逾上限的盈余退还政府；或  

( d )  学校可选择把超逾上限的盈余拨入学费减免／奖学金储备，惟

须符合以下条件：  

— 最新的经审核帐目显示学费减免／奖学金储备的结余为零；  

— 过去连续三年学费减免／奖学金拨备使用率均为 100%或以

上；及  

— 可调拨入学费减免／奖学金储备的款额由教育局审批。  

 

28 .  就此，由提交2 0 1 3 / 1 4学年的经审核帐目起，凡营运储备超逾储备上

限 (不包括获准保留的超逾储备上限之数 )的直资学校，将须说明选取那个方

案处理超逾储备上限的盈余。此项安排的详情将载列于每年就直资学校提交

经审核帐目而发出的通函内。  

 

29 .  在非常例外的情况下，营运储备 (不包括获准保留的超逾储备上限之

数 )超逾储备上限的直资学校，可向教育局申请豁免采取上文第27段的方案，

而改为把盈余结转至下一学年。例如，直资学校能提出充分证据，显示超逾

储备上限的盈余完全是源于直资单位津贴额于十月份确实后直资津贴的调

整。有关申请须于提交经审核帐目限期后的一个月内寄交学校所属的高级学

校发展主任。此外，为照顾有运用营运储备内非政府经费在校舍内增建学校

建筑物 (例如增建一幢课室 )的学校的实际需要，本局在决定营运储备有否超

逾储备上限时，将不会计算该些增建学校建筑物的账面净值。就此，学校如

发现超逾储备上限的盈余是来自营运储备中有关在校舍内增建学校建筑物的

账面净值，则应于呈交经审核帐目时，提供有关资料。有关个案将按个别情

况考虑。  

 

 

超逾储备上限盈余的一次过特别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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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作为一次过的特别安排，教育局将容许直资学校继续保留在推行储备

上限措施前已累积而超出储备上限的营运储备。然而，这项安排必须符合以

下条件：  

( a )  学校向教育局提交经校董会／法团校董会会议通过的计划书，

详述有关储备的类别、拟议用途，及运用储备的时间表 (如适

用 )；及   

( b )  有关计划书须获教育局批准。  

 

31 .  就此，截至2 0 1 1 / 1 2学年完结时的营运储备总额，将用作计算获准保

留的超逾储备上限之数的基础。在 2 0 1 1 / 1 2学年的经审核帐目中把累积盈余

划作四个特定用途的储备后 (学校应于2013年初准备有关资料 )，营运储备累

积盈余 (不包括以非政府经费在校舍内增建学校建筑物的账面净值 )超逾储备

上限的直资学校，可暂时把有关盈余作为建议保留的储备，并记入 2 0 1 1 / 1 2

学年的经审核帐目，然后向教育局申请保留此项盈余。计算可予保留营运储

备的例子载于附件2。保留超额盈余的申请及计划书 (包括经校董会／法团校

董会会议通过的储备类别、拟议用途及运用储备时间表的储备详情 )，须于

2013年6月底前寄交教育局学校行政第三组︰  

 

香港  

添马添美道2  号  

政府总部东翼5  楼  

教育局  

学校行政第三组  

 

32 .  获准保留的储备 (如有的话 )，须按教育局批准的计划，于合理的时间

内，用于使学生受惠的用途上。  

 

33 .  鉴于营运储备中可予保留的超逾储备上限之数的金额乃按2 0 1 1 / 1 2学

年的经审核帐目的累积金额计算，而储备上限则由 2 0 1 3 / 1 4学年的经审核帐

目起生效，直资学校可把截至 2 0 1 2 / 1 3学年累积而超逾 12个月营运开支的盈

余 (如有的话 )结转至2 0 1 3 / 1 4学年，但这只属于另一项的一次过特别安排。为

学生利益起见，直资学校须谨慎善用盈余。  

 

查询  

 

34 .  如要查询划分储备、营运储备的储备上限及超逾储备上限盈余的一次

过特别安排，请联络教育局学校行政第三组，电话为 3509  7459 或 3509  

7457。如要查询申请载列于第21段有关将学费收入转拨到高于标准设施的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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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和豁免采取第27段所载的方案以处理超逾上限的储备，请联络所属分区的

高级学校发展主任。  

 

 

 

教育局常任秘书长  

余淑娴代行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附件  1 
 

截至 2012 年 8 月 31 日的累积拨款／经费及其它储备的分配(注 1) 
 

(供比较用) 
    

截至31.8.2012分配至营运储备及有特定用途的储备的累积拨款／经费或其它储备  

2010/11        
(截至31.8.2011)

累积拨款／经费或 
其它储备 

2011/12         
(截至31.8.2012) 营运储备 

学费减免／

奖学金储备

长期服务金 
储备 

有特定用途的

捐赠储备  
建设、维修及提升高

于标准的设施的储备 

$  $ $ $ $ $ $ 
 累积拨款／经费            

( ) - 政府拨款 ( ) ( ) 不适用 ( ) 不适用 不适用 
( ) - 非政府经费 ( ) ( ) ( ) ( ) ( ) ( ) 
(  )  小计 (  )  (  )  (  )  (  )  (  )  (  )  

             

(  ) 学费减免储备 (  ) 不适用 (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其它储备             
( ) - 由政府拨款资助 (请注

明) 
( ) ( ) 不适用 ( ) 不适用 不适用 

             
( ) - 由非政府经费资助 (请

注明) 
( ) ( ) ( ) ( ) ( ) ( ) 

             
(  ) 小计 (  ) (  ) (  ) (  ) (  ) (  ) 

              
             

(  ) 总额 (  ) ( X ) (  ) (  ) (  ) (  ) 

(根据资产负债

表) 
  (根据资产负债

表) 
(注2) 

(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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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资料由学校提供 
 
注: 
(1) 本表格为 2011/12 学年经审核帐目的一部分。 
(2) 倘截至 2012 年 8 月 31 日的营运储备总额超逾 2011/12 年的全年开支总额，请提供以下分项数字。调整后营运储备总额[即不包括在校舍内

增建学校建筑物的账面净值 (如有的话)]，只会用作计算调整后总额是否超逾适用的储备上限及将予保留的款额。 
 

          包括 : 

        总额 政府拨款 非政府经费 
       $ $ $ 
营运储备总额(截至31.8.2012) ( X ) (  ) (  ) 
 (同上)   
    
减 :    
增建学校建筑物的账面净值(如有的话)(截至31.8.2012) ( Y ) (  ) (  ) 
调整后营运储备总额(截至31.8.2012) ( Z ) (  ) (  ) 

    
包括 :    
(i) 相等或少于2011/12学年全年开支总额的款额 (  ) (  ) (  ) 
(ii) 超逾2011/12学年全年开支总额(即以上(i)) 而将予保留的款

额 
(  )  (  )  (  ) 

             
     总额  ( Z )   (  )   (  )  

2011/12学年的全年开支总额  (  )      
              
 
(3) 此等结余为 2012/13 年帐目中有关储备的期初结余。 
 

 



附件  2  
 

计算可予保留的储备的例子  
(以 2 0 1 1 / 1 2  学年的累积盈余为基础 )   

 
 
例  1 :   在营运储备中不包含以非政府经费增建的学校建筑物的账面净值  
 
 
A.  2 0 1 1 / 1 2 学年的累积盈余及全年开支  
 
1  截至 2 0 1 1 / 1 2 学年完结时的累积盈余：  8 , 800 万元

2  2 0 1 1 / 1 2 学年的全年开支，即储备的上限：  6 , 000 万元

 
 
B.  设定营运储备和有特定用途的储备  
 
3  营运储备，即以上文第 ( 1 )项截至 2 0 1 1 / 1 2 学年完结时

的累积盈余减以下第 ( 4 )、 ( 5 )、 ( 6 )、 ( 7 )项的有特定用

途的储备 ( 8 , 8 0 0 万元  –  200 万元  –  100 万元  –  500 万

元  –  1 , 000 万元 )：  

7 , 000 万元

4  有特定用途的储备  –  ( i )学费减免／奖学金储备：  200 万元

5  有特定用途的储备  –  ( i i )长期服务金储备：  100 万元

6  有特定用途的储备  –  ( i i i )有特定用途的捐赠储备：  500 万元

7  有特定用途的储备  –  ( i v )建设、维修及提升高于标准的

设施的储备：  
1 , 000 万元

 
 
C.  可予保留的「超逾上限」储备  
 
学校可申请保留的款额，相等于超逾储备上限的营运储备金额，即 7 ,000 万

元  -  6 , 0 0 0 万元=  1 ,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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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 :  在营运储备中包含以非政府经费增建的学校建筑物的账面净值  
 
 
A.  2 0 1 1 / 1 2 学年的累积盈余及全年开支  
 
1  截至 2 0 1 1 / 1 2 学年完结时的累积盈余：  1 . 29*  亿元

2  2 0 1 1 / 1 2 学年的全年开支，即储备的上限：  6 , 000 万元

*  包括增建学校建筑物的账面净值 3 ,000 万元。  
 
 
B.  设定营运储备和有特定用途的储备  
 
3  营运储备，即以上文第 ( 1 )项截至 2 0 1 1 / 1 2 学年完结时

的累积盈余减以下第 ( 4 )、 ( 5 )、 ( 6 )、 ( 7 )项的有特定用

途的储备  ( 1 . 2 9 亿元  –  200 万元  –  100 万元  –  500 万元  
–  1 , 000 万元 )：  

1 . 11#亿元

4  有特定用途的储备  –  ( i )学费减免／奖学金储备：  200 万元

5  有特定用途的储备  –  ( i i )长期服务金储备：  100 万元

6  有特定用途的储备  –  ( i i i )有特定用途的捐赠储备：  500 万元

7  有特定用途的储备  –  ( i v )建设、维修及提升高于标准的

设施的储备：  
1 , 000 万元

#  包括增建学校建筑物的账面净值 3 ,000 万元。用作计算可予保留的储备的

营运储备因此是 8 ,100 万元，即 1 .11 亿元  –  3 , 000 万元。  
 
 
C.  可予保留的「超逾上限」储备  
 
学校可申请保留的款额，相等于超逾储备上限的营运储备款额 (不包括在校舍

内增建学校建筑物的账面净值 )，即 8 ,100 万元  –  6 , 000 万元=  2 ,1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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